
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職場實習分類一覽表    

註:以上均可採計畢業學分。 

111.10 

實習類型 課程名稱 學分 備註 

暑期實習 資通訊產業暑期實習 2 

1. 應於校外實習機構實習為期至少 8

週或不低於 320小時。 

2. 得免繳納學分費。 

學期實習 

上學期: 

校外學期實習(一) 

工廠學期實習(一) 

實務學期實習(一) 

9 

1. 應於校外實習機構實習為期至少 18

週或不低於 720小時。實習期間，

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。 

2. 適合畢業學分幾乎修滿之同學。 

3. 本課程由系辦統一選課，學生得至

多選修兩門其他課程。 

4. 若全學期均在校外實習，沒有選修

其他課程，則應繳交該學期全額學

費及五分之四雜費，並免繳納網路

使用費。 

下學期: 

校外學期實習(二) 

工廠學期實習(二) 

實務學期實習(二) 

9 

專案實習 電腦與通訊專案實習 2 

1. 畢業前應累計不低於 320小時之單

一專案或不同專案之實習時數。 

2. 若無法於畢業前完成累計時數，畢

業前需申請停修「電腦與通訊專案

實習」。 


